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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在线旅游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然而，各类旅游电商平台的一些
问题也逐渐暴露在公众眼前，如虚假
宣传、恶意搭售、任意屏蔽用户评价
信息、不对消费者进行安全提示等。
此外，有的在线旅游商家甚至通过刷
单炒信等不正当手段，提高店铺的虚
假销量和好评度。不少网友表示，过
去还可以参考好评数量来挑选产品，
现在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么多好评，
不会是假的吧？
在线旅游数据造假危害大
去年，一篇评价数据造假的爆料

文章，将某旅行网站推上了风口浪
尖。对此，有专家表示，自在线旅游
平台兴起以来，关于旅游网站数据造
假的话题就从未停止。在某种程度
上，旅游类自媒体通过网络水军购买
粉丝和刷点击量成为了“公开的秘
密”。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

济学家万喆认为，在线旅游数据造假
是互联网时代商业监管面临的一个新
问题，简单理解就是一个虚假广告的
问题，但看似事小，实则危害巨大。
“一方面，数据造假容易使消费者在选
择旅游产品前作出错误的预判，当获
得的服务不甚理想或者与预期严重不
符时，产生旅游纠纷的可能性便会增
大；另一方面，随着在线旅游市场的
竞争日趋激烈，如若不及时整顿造假
行为，很可能演变成行业恶性竞争，
对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造成负面影
响。”万喆说。
“当下，网站作为‘中间商’大大
降低了人力成本，但相应地提高了信
用成本。旅游电商平台要尽快告别某
些错误的认识和做法，经营过程中做
到‘术业有专攻’。”万喆表示，比如
过去一些旅游电商平台往往认为，在
平台上发布的产品应由旅游经营者提
供，自己则是类似中介的第三方，对
其应承担的线上、线下双重审核义务

的要求尚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营造
让消费者放心的在线旅游消费环境是
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平台和有关商
家都要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第一责任
人意识。只有二者主动执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杜绝弄虚
作假，才能维护好旅游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万喆说。
对旅游电商须加强协作监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北京共

受理“一日游”投诉184件，同比下降
81.4%。同时，针对“黑网站”，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市网信办、市通
信管理局前期关闭各类违法违规网站
39个，有效遏制了有害信息及违法违
规信息内容的传播，净化了线上旅游

环境。
万喆指出，对旅游电商平台来

说，其主要监管部门是各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但是旅游电商平台的业务
领域又与旅游行业密不可分，这就要
求相关部门尽快探索建立协作监管机
制，“具体来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
现旅游电商平台存在应由文旅部门查
处的违法行为时，要及时将案件移交
相应的文旅部门处理；反过来，各级
文旅部门若发现旅游电商平台有违法
行为，也要及时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查处。”万喆说。
“当前，中国在线旅游领域的监管
环节相对薄弱。尽管一些监测、咨询
机构会时常发布相关数据报告，但公

正性和权威性难以保证。”万喆建议，
要尽快构建中立、权威的第三方数据
监测、信用机构及管理体系。同时，
还应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加大对失信
行为的惩戒力度，形成“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机制。
消费者要勇于用法律武器维权
过去，在很多著名景区、热门旅

游城市，总可以看到一些招揽“一日
游”生意的人。如今，这样的行为开
始出现在网络上。很多网友表示：在
网上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却遭遇
中途换车、强制购物等。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金融街法庭庭

长助理舒锐表示，在旅游平台经营者
侵犯旅游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下，《电子
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均是
旅游消费者维护权利的主要依据，“比
如《电子商务法》第十八条规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
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
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
项。再比如第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
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这意味着买机票被默认搭配保险、订
酒店券等行为将难以遁形，消费者会
得到显著提示并可选择拒绝。广大消
费者在相关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
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尽管《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
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舒锐认为，此类条款不够细
化具体，可操作性便相应降低。为
此，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细化相关条款和处罚措施，让法律条
款更具约束性和可操作性。

（据人民网）

“这么多好评，不会是假的吧？”
栾雨石

据《法制日报》调查，每当一个
旅游消费旺季结束后，电子商务消费
纠纷调解平台用户维权案例库显示，
在线旅游(OTA)便成为消费投诉“重灾
区”，订票、出行、酒店住宿、旅游景
点消费的各环节都存有诸多猫腻。问
题集中表现为收取高额退票费、订单
无法消费、下单后难预约、退改签遭
拒、货不对板、特价商品拒绝退款等。
未出家门先订酒店、网上订餐排

队节约旅行时间、园区购票网上一点
就行⋯⋯在线旅游带给了我们太多的
方便，这也成为很多人旅游的首选方
式。但是，缺乏有效监管机制的在线
旅游服务行业存在着各种问题，“杀
熟”就是其是中最常见的一种。
大数据，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只

知其名，不知其理。它能通过网络完
全了解我们，但我们却是两眼一抹

黑，对于商家如何运算、又是如何对
消费者量身定制，最终给出消费推荐
以及定价的，消费者完全是隔着布袋
买猫，好歹只能买完之后才能揭晓答
案。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势必让消费
者处于弱势，而商家却可随心所欲地
对其“量身定制”。一些无良企业依托
于此，“杀熟”于无形无影无知无觉，
甚至很多人被坑了还沾沾自喜于自己
是“会员”享受到了赠送的优惠券，
殊不知换个新号登录或许就可获得一
个新的更低的价位。
关于在线旅游杀熟，同样消费不

同定价，早已被网友严重吐槽，但是
就算明知被“坑”，在信息不对等、取
证困难的情况下，维权也往往是一件
十分困难的事。今年 3月，“携程”就
曾因疑似大数据杀熟引发热议，同样
的机票只是换了个账号重搜就有了

1500 元的差价。此事的结果以“携
程”发布道歉声明结果，称只是系统
BUG导致。其实这并非“携程”首次
道歉，近几年该平台年年道歉，也曾
被相关部门约谈，但事实的结果却并
不如人心。道歉，变成了一种“公关
手段”，而非真正的为自身错误表歉
意，并会在之后“知错能改”。
其实，这种“犯错——道歉——

循环”的模式，最终消耗的不是消费
者的钱包，而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信
任，是企业自身的诚信。诚信是企业
立足的根本，失云了消费者的信任，
与消费者而言，至多不再使用该平
台，甚至换个账号，玩互相欺骗的把
戏。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流失的却
是让消费者从“路人粉”变“唯粉死
忠”的机会，当一个商家，失去了固
定熟客的信任，又何谈发展？

在线旅游需要“在线监管”。对
此，我们不能依赖消费者的力量自觉
抵制，或者企业良心发现，相关部门
应加强监管，给市场发展建立一个良
好的环境。大数据是应时而生的产
物，我们应将它变成民众便利生活的
工具，而不是成为商家手中的“刀
刃”。对此，如何提升监管的技术能
力，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管反馈体系，
让消费者在被坑时，能更方便的取证
投诉，有法可依，有路可循，而不是
只能依赖网络曝光、舆论监督这一条
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应是相关
部门的职责所在。同时，对此类无良
商家，也应加大惩处，不能只是道歉
了事。对屡教不改的企业，应纳入诚
信体系，既然走着不诚信的杀熟路，
就应给其贴上不诚信的标签。

在线旅游呼唤“在线监管”
王琦


